
南投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1 年 4月 7 日府行法字第 1110084788 號令訂定 

第 一 條    本標準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  社區大學得向學員收取下列費用： 

 一、報名費。 

 二、學分費。 

 三、材料費：其金額依各課程實際需要決定並於課程大綱中明示，並

按實際使用費收取費用。 

 四、書籍費：應於招生時明示書籍費用，按實際使用費收取費用。 

 五、戶外教學活動課程費用。 

 六、保險費。 

 七、其他因課程所需之費用。 

第 三 條    社區大學之報名費如下，每期每人不限選課數目，只繳交一次： 

 一、春、秋季班：舊生新臺幣一百元，新生新臺幣一百五十元。 

 二、夏、冬季班：新臺幣五十元。 

第 四 條    社區大學之學分費收費，以每一門課程開設學分數計費，每一學

分收費新臺幣七百元。 

第 五 條     社區大學之學員本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、政府機關核發之中低收 

        入戶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者，春、秋季班每一門課程減收新臺幣五百 

        元，夏、冬季班每一門課程減收新臺幣二百五十元。 

   學員有符合下列情形者，春、秋季班之學分費優惠如下： 

 一、上學期上課期間參與社區大學規劃之活動，並經社區大學核可後 

     ，每項活動可折抵新臺幣五十元。 

 二、上學期上課期間擔任志（義）工，每服務滿六小時者，可折抵新

臺幣五十元。 



 三、上學期上課期間擔任班代，表現優良且經社區大學核可者，可折

抵新臺幣二百元。 

 四、前三款情形之優惠，每門課程最多折抵新臺幣二百元；折抵後尚

有可折抵餘額者，得於增加選修其它課程時折抵。 

 五、陪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員之必要陪伴者，選修同一課程可折

抵新臺幣二百元。 

  前二項優惠僅得選擇一項使用，且不得延後保留。 

第 六 條   社區大學學員報名之課程全部未達最低開班人數未能開班，於開

學前通知學員，並全額退還已繳納報名費。 

  課程未達最低開課人數致未能開班，於開學前通知學員，並全額 

        退還學員已繳納學分費。 

  學員報名後因個人因素申請退費者，依下列規定執相關證明及報 

        名收據向原報名分校辦理退費： 

 一、開學前辦理退費者退還全額學分費。 

 二、春、秋季班：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二週結束前辦理退費者退還八成 

     學分費，第三週起不接受退費申請。 

 三、夏、冬季班：開學後第一週結束前辦理退費者退還八成學分費， 

     第二週起不接受退費申請。 

  社區大學遇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中途停課者，應按未上課週數比例 

         退還已繳納之學分費。 

第 七 條    各分校之收退費內容，均應詳列於招生簡章或社區大學資訊網公 

告宣傳週知，並報本府備查。 

第 八 條   社區大學辦理各項收退費應開立收據並保存證明，以備查核。 

第 九 條  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 

 



南投縣社區大學評鑑及獎勵辦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7日府行法字第號令訂定 

第 一 條    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瞭解社區大學營運狀況及辦學績

效，並盡督導與管理之責，促進社區大學永續發展，特依社區大學發

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  本辦法評鑑對象為本府委託辦理及自行設置之社區大學。 

第 三 條    本府每年應不定期對社區大學進行輔導訪視，並定期對社區大學

辦理評鑑，其實施期程為該年度十月至十二月期間。本府於每年辦理

評鑑之二個月前公告評鑑之項目、方式及程序內容。 

第 四 條    本府每年辦理社區大學評鑑，得就下列人員聘（派）評鑑委員三

人至七人，組成評鑑小組，並由本府教育處處長擔任召集人，其中外

聘專家學者及任一性別之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ㄧ： 

 一、具備社區大學相關專業知識之行政機關代表。 

 二、社區大學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代表。 

 三、具有社區大學實務經驗之相關代表。 

  評鑑小組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，以維持評鑑之客觀公正。 

  評鑑小組委員之任期至該次評鑑任務完成為止。 

第 五 條    評鑑項目包括行政、課程、教學、社區參與、學員服務、特色及

上年度評鑑改進與檢討等項目，本府得視當年度工作重點調整之。 

  評鑑方式分為自我評鑑、訪視評鑑及追蹤評鑑三部分。 

  評鑑程序依序為公告評鑑內容、籌組評鑑小組、實施自我評鑑、

進行訪視評鑑、撰寫訪視評鑑總報告、公布結果、追蹤輔導及追蹤評鑑

等流程。 

第 六 條   評鑑結果分特優、優等、甲等、乙等及丙等五等第，本府得視年

度預算，依評鑑結果擇優發給獎勵金。 

  評鑑成績列為特優者，頒發獎牌一面，其有關業務主辦人員並得 

核予適當獎勵。 



  特優者核給獎勵金，且次年得申請免受評鑑，本府並得核給前一 

         年度之獎勵金。 

  評鑑成績列為優等者，頒發獎牌一面，其有關業務主辦人員並得 

         核予適當獎勵。 

  評鑑成績列為甲等者，頒發獎狀一紙。 

  評鑑成績列為乙等者，由本府限期改善，並追蹤輔導，必要時得 

         進行追蹤評鑑。 

  評鑑成績列為丙等者，經南投縣社區大學審議會審議後，本府自 

         下一學期開始時起終止委託。 

第 七 條    前條獎勵金限用於辦理推動社區大學相關用途。 

第 八 條   本府應函告社區大學評鑑結果及評鑑小組各項建議。評鑑結束後

二個月內本府將另進行追蹤訪視及輔導；屆期仍未改善者，得視其情

節輕重酌減、停止補助或終止委託。 

 前項終止委託應提審議會審議。 

第 九 條    社區大學提供之評鑑資料，經查證不實者，本府得依違規情節之

輕重，取消其獎勵並追究相關責任。 

第 十 條    本辦法所需書表由本府另行公告之。 

第十ㄧ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 

 


